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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托幼服务是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幼儿身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

家庭对托幼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现有的托幼服务体系却难以满足这一需求。通过对我国托幼服务的现

状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托幼服务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策略，以期有效解

决我国托幼服务所面临的问题，满足家庭对托幼服务的需求，从而为我国的三孩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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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rser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
moting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birth 
policy, the demand of families for childcare services is increasing, but the existing childcare ser-
vice system is difficult to meet this demand.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care services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ldcare servic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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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
lems faced by childcare services in China and meet the needs of families for childcare services,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s three-chil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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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托幼服务发展背景 

我国当前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危机，为了缓解危机，我国生育政策先后进行了 3 次调整，

于 2013 年、2015 年、2021 年相继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和“全面三孩”政策，但未达到预

期效果[1]。 
截止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 年我国总人口数 141,178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生育率

从 2000 年来不断下降，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2.62 人/户，大多数家庭都是“一户一孩”，甚至是“一户零

孩”，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文盲率也在逐年递减。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育儿”、“养

儿”却成了一大问题。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8 月 2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

定》，“三孩”政策正式入法，旨在鼓励生育，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刺激人口增长。 
研究发现我国育龄夫妻普遍缺乏生育意愿，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

作是主要原因[3]。为健全民生福祉，提高育龄夫妻生育意愿，国家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表 1 政策

以云南省为例)。 
 
Table 1. Child-care service policy of Yunnan province 
表 1. 云南省托幼服务相关政策 

发文时间 标题 发文机关 

2019050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2103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00601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820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幼服务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1008 云南省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云南省卫健委等 

20220729 云南省“十四五”公共服务发展规划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当前国家逐步重视 0~3 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为顺应 0~3 岁幼儿身心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以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建设，遵循婴幼儿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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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体系。但我国托幼服务发展基础薄弱且存在数量短缺、结构失衡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托幼服务成为

了当前研究的焦点，吸引了众多领域的研究人员。 

2. 当前我国托幼服务早教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早教的需求越来越大，早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形式种类繁多，按照开办

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家庭主导的托育服务模式、机构主导的托育模式，以及社区指导的托育模式三种[4] [5] 
[6]。 

家庭主导的托幼服务模式：当前我国 3 岁以下幼儿 96%都是在家生活，家庭在我国婴幼儿抚养过程

中一般占据主导地位，以家庭为单位的托育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有以下两种：“家庭自主看护型”，即对

于入学前的婴幼儿，由父母生育，祖父母养育，教育内容通常随意、简单、没有计划；“散漫互动型”，

一般以成人聚会为主要形式，属于看护者之间进行交流的副产品，借此机会促进婴幼儿相互交往。互助

相对随意、不固定，具有地理依附性，专业性不强，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这就导致幼儿的

心理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受到的影响包括语言、认知、动作发展等方面。 
机构主导的托育模式：早教机构一般以 0~3 岁婴幼儿及其父母或其他看护人为对象，在教师的指导

下开展早期教育活动的场所，按照托管幼儿时间可以分为：计时托、半日托、全日托；按照机构开办的

性质来分，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办性质的早教机构，如在妇幼保健院开办的早教中心，公办幼儿园里开

设的亲子班等，但该种模式过于简化，以讲解宣传为主，不够细致深入，且对婴幼儿心理发展是否具有

持续性影响仍有待验证；另一种是民办性质的早教机构，如托儿所、早教中心等。这种商业性服务一般

侧重教、不重保，且收费可能较为昂贵。 
社区指导的托育模式：社区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2003 年

《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根据城乡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以社区为基础、以

示范性幼儿园为中心，灵活多样的幼儿教育形式相结合的幼儿教育服务网络，为 0~6 岁儿童和家长提供

早期保育和教育服务”。为支持社区型托育机构，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关于财政定向补贴社区型托育

机构的相关措施，通过政府购买、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老旧居住小区设施的改造，

加速社区内已有“民居园”或“黑园”向普惠性托幼机构的转化，加强托幼机构与其他社区公共服务组

织的功能衔接，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婴幼儿托幼服务社区融合的模式[7]。这一模式以社区为依托，

更加贴近婴幼儿家庭的日常生活，能够对家庭育儿模式和婴儿心理发育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但是该模

式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大笔基金和适当的场地，对于我国广大区域而言尚不具备成熟的条件。 
综上所述，三种早教模式各有弊利。从专业性来看，家庭主导的托幼服务模式专业性相对较弱，婴

幼儿在家多是祖父母或保姆照顾，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非专业人员对于婴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把握可

能不够准确，不能及时满足幼儿生理及心理发育的需求。机构和社区主导的托育模式相较来说专业性会

更高；从系统性来看，家庭主导的托幼服务模式很难为婴幼儿提供系统的早期教育服务，对幼儿的教育

多是遇物而诲，择机而教，内容随意没有计划。机构和社区主导的托育模式教育内容则更加系统连贯；

从可操作性来看，家庭主导的托幼服务模式更为方便，也符合传统观念。社区指导的托育模式存在幼儿

搬家、转学等一系列问题，且对发达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来说差距较大，大部分社区很难实现。机构主

导的托育模式可操作性更强，形式丰富，但教学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民办早教机构收费高昂。 

3. 论当前我国托幼服务需求现状 

3.1. 托位短缺 

许多双职工父母无暇照顾幼儿，难以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且担心与祖父母的养育观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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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以需要专业机构来为幼儿提供更科学的成长方案。但截止 2022 年底，全国仅有托育机构约 7.5 万

家，提供托位约 350 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约 2.5 个；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我国

3 岁以下婴幼儿实际入托率仅为 4.3% [8]。根据托幼机构学位需求预测方案及参数设定，测算得出我国

2025 年入托率仅仅只能达到 12%，托位资源严重短缺[9]。目前托幼服务供不应求，未能很好满足家长需

求，再者现有托幼机构多以设在商场中的私营机构为主，并没有形成系统托幼体系，质量良莠不齐，机

构收费高昂，对于新手父母来说难以辨别优劣，且有一定的经济压力。 

3.2. 师资不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第二十条规定保育人员与婴幼儿比

例不低于“乳儿班(6~12 个月) 1:3，托小班(12~24 个月) 1:5，托大班(24~36 个月) 1:7”[10]目前我国托育

机构中保育人员总体规模尚无确切统计数据，但研究人员依据《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中规定的师幼

比配备标准，预测 2020 年托育机构保育人员供给规模为 28 万人，保育人员缺口均在 10 万人左右[10]。
托班教师既要具备保育能力，又要为婴幼儿提供发展支持，要能够营造适宜幼儿活动的环境、合理安排

一日生活、对幼儿进行个别化指导、为家长提供科学的家庭指导、进行发展性评价[11]。且早期教育教师

大多需要取得如教师资格证、育婴师资格证、营养师资格证、早期教育指导师证、亲子教师结业证、蒙

台梭利教师证中的一种[12]。 
幼儿教师自身素质与幼儿身心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早教机构教师资质低、专业素质普遍

不高，大部分私营托育服务机构聘用教师只能为幼儿做到简单的保育，能将保育与教育相结合，顺应幼

儿身心发展的在职教师很少。大型早期教育机构普遍要求早期教育教师具备 0~3 岁婴幼儿教育的职业资

格证，以“育婴师”或“保育员”资格证为教师聘用标准，同时机构内部具有较为完善的员工培训，重

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但早教专职队伍尚未实现 100%持“双证”上岗，国内开办的各类早期教育机构，

如亲子班、民办托班，此类机构早期教育教师资质普遍较低，拥有各类早期教育专业资格的教师比例低，

严重制约着我国早期教育质量的提高[13]。以上海市早教机构为例，早教师资队伍中仍有 14.1%尚未取得

育婴师资格证，已取得育婴师资格证的教师中，仅有 58.9%为高级育婴师[14]。 

3.3. 家庭托幼知识欠缺 

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0~6 岁是人类诸多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尤其 3 岁以前是人生最早的奠基

阶段，在这一阶段对幼儿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能够极大的促进幼儿的发展。然而随着经

济发展大部分农村适龄夫妇都外出务工，幼儿则交由家中老人照看；城市的双职工父母大多也同样无暇

照顾幼儿，在幼儿 3 岁送入幼儿园之前多是由祖父母或是保姆帮忙照护。幼儿在家的照顾者缺乏专业知

识，对幼儿重保轻教，隔代抚养往往会过于溺爱幼儿，不利于幼儿形成独立完整人格。且父母与幼儿的

分离现象较为普遍，未能很好的给幼儿提供心理上的支持[15]。 

4. 论我国托幼服务发展困境 

4.1. 普惠性托幼服务供给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鼓励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

要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高保育保教质量和水平。当前我国托幼服务多是私营机

构，且从数量上来看不能满足众多家长需求，从质量上来看，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人员专业性程

度较弱，托幼服务质量总体不高。托幼服务普惠性不强，是由于托育机构对人员要求较高，生师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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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一般幼儿园其经营成本较高，因此收费较高，多数家庭难以承担[16]。 
据调查，目前托育机构普遍存在“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收费贵族化”等问题。以广

东省为例，佛山专业托育机构普遍收费在 2000~4000 元/月不等，广州收费为 3000~6000 元/月，深圳相高

档小区的托幼机构收费 1.2 万元/月[17]。截至 2022 年统计，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283 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33 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31,370 元。家长送幼儿入一个月的

托费用可能需要父母一方一个月的收入，因此家长很可能会选择离职在家全职带孩子，且离职方普遍为

母亲。 

4.2. 标准传统观念难以转变 

0~6 岁是一个有机整体，幼儿的生长发育是一个完整的历程具有连贯性，而不是将其简单分为 0~3
岁、3~6 岁两个阶段，但我国 0~3 岁早期幼儿教育的发展远不如 3~6 岁学前教育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育

模式让中国家长觉得 0~3 岁的发展无关紧要，并未将该年龄阶段的幼儿视为一个独立体，然而 0~3 岁却

是幼儿发展的许多发展关键时期，错过该阶段幼儿发育难以弥补。 
通过以河南省安阳市、平顶山市、洛阳市、焦作市、新乡市等地的家庭为调查对象发现，在早期教

育场所的选择上，只有 47.44%的受访者表示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必须到专业机构中去，其他受访者均缺乏

该意识，或是担心早教机构会“带坏”孩子，对早教机构的服务不放心[17]。可见早期教育的观念还并未

深入人心。 

4.3. 托幼机构运营困难 

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中认为 0~3 岁的婴幼儿照护应当归属家庭，导致政府监管部门未能起到主导作

用，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晰，没有明确的职责定位。托育机构的设置牵扯许多公共部门，包括

教育、卫健、发改、财政、人社、住房、自然资源、民政、市场监管、公安等，但这些部门的职责不够

清晰，权责不明确，缺乏相应的规范与督导评估制度，配置不合理，队伍建设滞后[18]。 
虽然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托幼机构，但生育率下降，人们早期教育观念不足，早教托幼机构运营

成本过高等原因依然制约着托幼机构的发展。受疫情影响，大批早教机构倒闭，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难

度加大，未能实现大规模的普及。 

5. 对我国托幼服务发展展望 

5.1. 增加托位，发展普惠性托幼服务 

普惠性托幼服务机构是指“实施普惠性收费，面向社会招生，接受财政经费的补助，实行政府定价

或者接受政府指导价格”的托幼服务机构，其核心条件是“公共资金的投入”和“收费政府限价”。我

国托幼服务事业正处于起步时期，国家在进一步完善儿童托幼服务公共化的整体框架时，应该给地方政

府留下更大的自主空间，在给予不同地区托幼服务建设的公共资金支持时，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帮助地方政府建设切实有效的地方性托幼服务公共化框架和路径[19]。 
首先要加强科学预测，当前生育率下跌，未来幼儿园将不可避免的面临生学位资源过剩问题，对此

一方面要落实学位“增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瞄准普惠性幼儿园资源配置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

使每一位适龄幼儿都能享有更加充裕、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要利用学位“存量”，

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顺应出生人口变动趋势，向下延伸发展托班，将 0~3 岁早期教育与 3~6 岁学前教育

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学位利用率[20]。鼓励幼儿园教师学习早教知识，为转型做准备。 
其次要开展精准调研，深入了解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服务类型、年龄、内容、形式、价格、距离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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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实际需求，加强按需供给、有效供给，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托育服务，补齐民生短板。

坚持普惠优先，明确和完善普惠性托育机构的认定范围、认定条件与程序、收费标准、补助资金用途与

补助标准等，落实托育机构税收优惠、水电气优惠、示范奖补等支持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运营补

贴、托位补贴、提供场地、减免租金、奖补激励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企业发展一批嵌入式、分布式、

连锁化、专业化的托育机构。同时新建居民住宅区要同步规划社区托幼服务设置，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

区也要挖掘社区托幼服务资源。让更多家庭能送孩子入托，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5.2. 健全师资建设，细化服务内容 

托幼机构早教人员需要持证上岗，如教师资格证、育婴师资格证、营养师资格证、早期教育指导师

证、亲子教师结业证、蒙台梭利教师证等，需强调专业性和科学性。教师要能负责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料，

顺应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幼儿安排游戏活动，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幼儿养成

良好行为习惯。奥地利的婴幼儿教师需要在联邦教育的计划下完成 5 年的职业培训，理论课程 300 小时，

实习时间 160 小时[21]；葡萄牙婴幼儿教师必须具有本科或者硕士以上的学位，并拥有儿童发展的专业资

格[22]；冰岛托育教师需要具有正规大学硕士学位，并获得国家教育、科学和文化部颁发的证书[23]；芬

兰所有的托育师资都必须满足《儿童日托法令》《社会福利专业人员资格要求法》《关于社会福利专业

人员资格要求的法令》等早期保育与教育政策的规定[24]。 
2003 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团队制定了《育婴师(员)国家职业标准》，该标准提

出将主要从事 0~3 岁婴儿照料、护理和教育，指导家长科学育儿的人员统称为“育婴员”，依次设立了

初、中和高三个职业等级，对从业者的实践技能操作做了相应的考核要求，及不同职业等级从业者的从

业周期以及培训内容等。2017 年，南京市出台《0~3 岁婴幼儿早期发展工作提升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提出要支持高校开设婴幼儿早期教育专业或在学前教育专业中设置早教发展方向。2018 年，上海市出台

了《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与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

要明确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准入标准，制定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25]。健全托幼教师师资队伍建设规范，明

确的入职门槛规定，要保证教师的专业性，完善职前职后培训体系，确保教师职业认同感，增加财政投

入，提升教师薪资待遇。 
国外的托幼服务起步相对较早，尤其是北欧国家，因为政府支持以及高福利政策，托幼服务建设较

为完善，在早期教育师资培养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目前我国面临托育师资的巨大缺口，可以

在参照国外相对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准入门槛，以育婴师、保育员证书为基础，逐步建立健全托

育服务人员相关资质要求。且当前在人员资质要求方面仍然存在重保轻教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

进一步完善。 

5.3. 普及早教知识，传播早教观念 

医院产科作为与孕产妇和新生儿最有关的科室，应该向定期向产检夫妻进行早期教育意识宣传，在

其服务中普及早教知识和观念，包括孕前咨询、产前课程、产后指导等。在医院、诊所和孕妇诊室中放

置宣传资料，提供有关早期教育的基本信息，并鼓励家庭在孕期和婴儿期间参与早期教育活动。通过医

院的官方网站提供医学专业的在线资源，包括文章、视频和互动工具，以帮助准父母更全面地了解早期

教育。 
社区可以组织定期的社区讲座，邀请专业早期教育专家分享知识，解答家长的疑问，向家长监护人

宣传科学系统的早教知识，形成科学早教的观念，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育儿观念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婴幼儿未来人生的发展，帮助家长抓住婴幼儿成长发育中的关键期，能更好的促进幼儿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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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发动社区志愿者，组织面向社区居民的早期教育服务活动，提供免费的

咨询和指导。另外还可以定期与社区中的学校、托儿所、医疗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早期教育

的普及，努力为社区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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